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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城镇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方案的通知

淮府办〔2011〕157 号

凤台县、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淮南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方案》已经市

政府第 79 次常务会议审议批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

实。

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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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市级统筹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,根据《关于

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09〕6 号）和《关于

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皖发〔2009〕17号）及《关

于实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的意见》（皖人社发〔2011〕

55 号）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深化医药卫生

体制改革精神，通过实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，进一步统

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本政策，规范经办管理，提高保障水平，

增强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效率和抗风险能力，促进我市基本医疗保

险制度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自 2011年 12 月 1 日起，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市

级统筹，分级经办管理，在全市执行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政策，实现统一参保范围、统一缴费标准、统一待遇水平、统

一管理服务、统一基金管理、统一信息系统的“六统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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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统筹内容

（一）统一参保范围。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医疗保险，由用人

单位和职工按照本市相关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。无雇工

的个体工商户、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

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，由

个人按照本市相关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。

（二）统一缴费标准。按照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

余”的原则，统一核定医疗保险缴费基数；统一用人单位和职工

个人缴费比例；统一医疗救助基金筹资标准；统一最低缴费年限。

（三）统一待遇水平。统一全市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划入比例、

统筹基金起付标准、支付比例、最高支付限额和门诊规定病种等

主要政策；统一医疗救助基金支付标准；统一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、

诊疗目录、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及统筹基金支付标准。

（四）统一基金管理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统一预决

算管理，全市范围内实现基金统收统支。市设立统一的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，全市地税部门征收的医疗保险基金一律

入市金库，凤台县征收的医疗保险基金每日从县金库划入市金

库。基金支出由市级财政专户拨至市本级基金支出户，用于医疗

保险待遇支付。

（五）统一管理服务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根据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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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市、县（区）两级管理、两级业务经办，制定统一规范的医

疗保险业务经办流程。强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础管理，严格规

范和执行医疗保险经办业务操作标准和服务流程，提高经办服务

水平。

（六）统一信息系统。加快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设，建

立全市统一的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和覆盖全市的医疗保险信息网

络平台。在全市范围内就医购药实现即时结算。按照全省“金保

工程”和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设的统一部署要求，逐步实现全省

医疗保险即时结算目标。

四、统筹具体政策标准

（一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本政策继续按淮府〔2010〕

12 号文件及相关配套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关于门诊规定病种中的慢性肾功能不全非透析病人定

额为每人每年 4000 元，报销比例为 85%。慢性肾功能不全透析

病人定额与住院合并计算，最高为每人每年 21 万元，透析费用

报销比例为 95%，其它费用报销比例为 85%。

（三）有关人员医疗待遇处理：

1．离休干部医疗待遇，按《淮南市离休干部医疗统筹费征

缴办法》和《淮南市困难企业离休干部医疗统筹费征缴办法（试

行）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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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待遇，按《关于印发淮南市重点

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》（淮民〔2010〕69 号）规定执行。

3．国家公务员按《淮南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》有关

规定享受医疗补助政策。

4．职工因公（工）负伤和女职工生育按工伤保险和生育保

险有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
五、时间步骤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相关衔接阶段。从现在起至 2011年 11月

底，按照全市的统一政策规定，配套硬件，安装软件，建立起全

市统一的职工医保网络系统，将所有参保单位和人员的信息统一

纳入到市本级职工医保数据库，同时做好门诊规定病种、“两个

定点”等的衔接和社会保障卡的发放工作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基金上划阶段。从 2011 年 12 月 1 日至

2011年 12 月底，凤台县、潘集区、毛集实验区将城镇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统筹基金、大额医疗救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历年

结余，全额上划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：审计清理阶段。从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

2012 年 4 月底，市统一组织对凤台县、潘集区、毛集实验区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进行专项审计，县区参保单位及财政有拖欠

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，应及时补缴结清，未补缴结清的，由市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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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在转移支付中予以扣除。

（四）第四阶段：全面实施阶段。从 2011年 12 月 1 日起，

按照“六统一”在全市范围内实现“一卡通”管理和一卡结算医

保服务，参保人员在全市 “两个定点”就医、购药的医疗费用

可即时结算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1.要充分认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工作的

重要性。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，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

改革的必然要求，是加快推进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。各

相关县区政府要高度重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工作，

统一思想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全力做好职工医保市级统筹工作。

2.要成立专门机构，抽调人员，专门负责职工医保统筹相关

工作，主动配合，密切协作，做好政策的无缝对接，维护职工的

合法权益。

3.要加强协调，及时解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推

进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责任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

级统筹的组织实施工作。市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各自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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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全市基本医疗保险经办业务及流程的规范、基金的使用管理

和对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业务指导和培训等工作。审计部门

负责对凤台、潘集、毛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历年收支及结余

情况进行专项审计，确保其医疗保险基金全额划入市医疗保险基

金财政专户。地税、财政、卫生、民政、物价、食品药品监督等

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协同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

级统筹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基金管理

1.市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年度编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

支预算、基金会计核算和统计分析。建立基金运行情况分析和风

险预警制度，提高基金使用效率，合理控制基金结余。

2.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内部控制制度。基本医疗保

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，收支两条线，专款专用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，医保经办机构所需经费由同级财

政预算安排。

3.积极探索并组织实施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,在按项目付

费为主的基础上,推行按病种付费、按人头付费、总额预付等，

进一步发挥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和医疗费用的制约作用。

4.健全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的

准入和退出机制，强化监督管理，人社部门要会同财政和卫生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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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研究建立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机制。强化对“两个定点”监督

管理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，依法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5．进一步加强基本医疗保险经办能力建设。在推进基本医

疗保险市级统筹过程中，要根据工作需要，切实加强经办能力建

设，完善业务流程，简化经办手续，落实工作责任，为参保职工

提供优质服务。

6．参保职工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、由第三人负担

的、由公共卫生负担的、在境外就医的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

金不予支付。

（四）严肃工作纪律

在启动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期间，相关县区

不得再出台任何相关政策，不得挪用、借用医疗保险基金，确保

基金安全和全额上划。各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严格执行原有

各项规定，认真把关，不得借机放宽条件，突击报销，提高报销

比例、降低征缴标准和减免保费，违者将追究责任。


